绍学院元培学〔2017〕23号
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
关于开展2016学年优秀班主任助理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系：
　　为进一步加强班主任助理队伍建设，激发广大班主任助理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充分发挥班主任助理在新生教育管理服务中的引导作用，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关于选聘2016级新生班主任助理的通知》（绍学院元培学〔2016〕18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16学年优秀班主任助理评选工作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评选范围和比例
全院2016级各班级班主任助理，按总数的30%评定（具体名额见附件1）。
二、评选条件
1.担任班主任助理工作满一学年。
2.2016学年第一学期综合评价总积分位于班级前1/2位，无补考课目，无纪律处分。
3.工作业务能力强，认真负责、任劳任怨，能够及时出色地完成班主任助理的工作。工作成绩突出，所带班级学风浓，第二课堂活跃，挂科率低，学生支持度高。
三、时间安排
1.6月19—23日，学生填写申请表，所在工作部门审核盖章后，于6月23日前将附件2、3以部门为单位统一交到学生事务中心，同时将附件3电子稿发至以下邮箱：89497455@qq.com。联系人：周叔炜，电话：88348773（758773）；
2.6月24日—30日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审核、评议、公示，确定先进个人名单；
3.7月上旬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发文表彰，并颁发证书。
四、相关要求
开展优秀班主任助理的评选工作，树立学生在进行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过程中涌现的先进典型，是促进学生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。各系在评选过程中要坚持条件公开、名额公开、办法公开、结果公开的原则，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评选比例，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，切实做好2016学年学院优秀班主任助理的评选工作。
附件1. 学院2016学年各系优秀班主任助理名额分配表
2.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优秀班主任助理申报审批表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2017年6月19日
附件1：
学院2016学年各系优秀班主任助理名额分配表
	序号
	系
	2016级班级数
	名额
	备注

	1
	人文系
	5
	2
	

	2
	外国语系
	6
	2
	

	3
	经济管理系
	14
	4
	

	4
	服装与艺术设计系
	6
	2
	

	5
	机械与电子系
	4
	1
	

	6
	信息工程系
	6
	2
	

	7
	建筑工程系
	9
	3
	

	8
	医药与健康系
	3
	1
	

	合计
	53
	17
	


附件2：
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优秀班主任助理申报审批表
（2016—2017学年）
填报时间：2017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政治面貌
	
	照
片

	所在班级
	
	所带班级
	
	

	担任其他职务
	
	联系方式
	
	

	学期综合评价排名
	
	有无补考情况
	
	

	担任班主任助理工作小结（限300字）
	（不够可附页）
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学年内
本人获
奖情况
	

	所带班级（含寝室）获奖情况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所带班级班主任
推荐意见
	签名：
年 　  月  　 日
  

	系党总支
审查意见
	签名：
（系党总支盖章）
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年　   月 　  日


	学工部
意见
	（盖章）
年　   月   　日



备注：此表要求正反面打印。
